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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3/2021_2022__E5_93_88_E

5_B0_94_E6_BB_A8_E5_c79_643896.htm 为贯彻落实国防科工

委“研究生教育优秀工程”，促进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，深

化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改革机制，转变观念，激发创新，提高质量。 

改革博士生培养机制，进一步调动博士生导师的积极性，强

化博士生导师的责任意识，激发博士生的创新热情和创新实

践，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，产出高水平创新成果。 二、实施

原则 1．落实以科学研究为主导的导师负责制和资助制，由

学校与导师对博士生共同资助。 2．根据不同院系的学科专

业特点，资助额度有所区别。 三、资助体系与实施方案 1．

资助体系总体思路： （1）2007年起，所有博士研究生缴纳学

费，学费标准为每学年人民币1万元，收费年限为3年。 （2

）2007年起，取消博士生指导经费。考虑到文、理、管院系

学科特点，学校为其发放博士生培养业务费，发放标准为0.1

万元/年人，发放年限为3年。 （3）学校设置奖学金、助学金

，奖学金用于资助博士生的学费；助学金用于资助博士生在

学期间生活费。 （4）学校设置助教、助管岗位。博士生通

过从事助教、助管岗位获得相应津贴。 2．资助体系适用范

围及年限：从2007级起，对非定向博士研究生（指入学时人

事档案转入我校，没有工资收入的博士研究生）进行资助，

资助年限为奖学金3年，助学金4年。 3．资助方案： 资助体

系分A、B两类实施，具体标准见下表资助类别院系学科类别

资金来源奖学金（万元/年人）助学金（万元/年人）第1年第2



、3年第1-3年第4年A工科院系学校1.01.00.4 助教、助管0.3 助

教、助管导师//0.2 助研0.3 助研文理管院系学校1.01.00.6 助教

、助管0.5 助教、助管导师//助研0.1 助研B 各院系学

校0.80.60.2 助教、助管助教、助管导师0.20.40.4 助研0.6 助研 

（1）．学校根据当年博士生招生计划，将享受A类资助标准

的学生数量分配给院系，由院系分配给每位博士生导师。享

受A类标准资助的学生总数一般不低于当年学籍硕博连读和

提前攻博的总数，且A类资助原则上面向校内专职导师。 （2

）．导师每年招收A类资助博士研究生不超过2名（副导师招

生不超过1名），招收超过2名的博士研究生，从第3名起按B

类资助执行。导师每年可招收的博士生数量按研院函[2007]13

号执行。 （3）．文理管院系指人文社会科学学院、理学院

、经济管理学院、体育军事训练部等。 （4）．博士生参加

导师科研项目，由导师根据考核情况提供助研津贴，资助额

度由导师自定。 （5）.博士生可通过从事助教、助管岗位获

得相应津贴，助教、助管岗位津贴不低于0.4万元/年人。 （6

）.学习时间超过4年的博士生的资助办法由院系、导师、博

士生本人协商解决，并报学校批准执行。 四、申请与管理 1

．导师根据分配的享受A类资助标准的学生数量，确定每个

考生所属的资助类别，并在拟录取前告知学生。 2．学院、

导师组、导师每年应对博士生的学习和工作情况进行考核。

考核合格者，学校和导师为其提供相应资助；考核不合格者

，可根据情况减少或取消对其的资助，但一般应使学生的基

本生活费合计不少于0.6万元/年人。 3．学校财务处根据导师

签发的资助额度，将资助金从其科研经费卡中划拨至博士生

信用卡内，资助金发放截止至博士生毕业月份。 4．导师资



助额度以适当方式公布。 5．助教、助管岗位的申请。经导

师同意，博士研究生可向学校申请助教或助管岗位，具体办

法见学校相关文件。 6.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

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